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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决司法地方化的难题，减少行政机关在行政审判中对司法机关的不当干预，2014年《行政诉讼法》

第18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作为“原告就被告”管辖原则的补充。由于该条的

抽象性和模糊性，各地方在实践中纷纷开创了“异地交叉管辖”“相对集中管辖”“提级管辖”以及

“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等新模式。在新模式运行下，司法地方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是由于

我国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尚存在管辖法院确定的标准参差不齐、跨区域法院之间资源不协调、“两

便原则”受到冲击以及跨区域影响了纠纷的实质性化解等问题，使得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遭遇瓶颈，

为此探索跨区域管辖制度统一原则、优化行政审判资源、发展行政审判智慧型法院以及多主体之间的联

动机制，推动跨区域管辖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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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judicial localization and mitigate the improper interference of admin-
istrative organs in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Article 18(2)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of 2014 introduced the “cross-regional jurisdiction system for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s a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4101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4101
https://www.hanspub.org/


姜雪 
 

 

DOI: 10.12677/ds.2026.124101 61 争议解决 
 

supplement to the traditional “plaintiff follows defendant” jurisdiction principle. Owing to the ab-
stractness and ambiguity of this statutory provision, local jurisdictions have independently devel-
oped diverse operational models in practice, including “cross-district reciprocal jurisdiction”, “rel-
atively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jurisdiction elevation”, and “railway transport court jurisdiction”. 
While these models have alleviated judicial localization to some extent, the cross-regional jurisdic-
tion system in China still confronts bottlenecks: inconsistent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competent 
cross-regional courts, uncoordinated resource allocation among cross-regional judicial bodies, ero-
s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onvenience for both parties and adjudication”, and impediments to the 
substantiv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caused by cross-regional arrangements. To break through these 
bottlenecks, this paper proposes pathways to refine the system: exploring unified principles for 
cross-regional jurisdiction, optimizing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resources, developing intelli-
gent administrative courts, and establishing a multi-stakeholder linkage mechanism, thereby ad-
vancing the improv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regional jurisdi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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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大进步，不仅充分地保障

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然而，其所采取的“原告就被告”的行政

诉讼管辖原则，加剧了本就严峻的司法地方化的问题。由于单一制的政治体制，我国司法管辖区域与行

政管辖区域高度重合，司法机关的人员和物资等方面都依赖于当地政府，因此在行政诉讼中长期存在着

“三高四低”的局面，即“调解率高、撤诉率高、申诉率高，受案量低、裁判率低、胜诉率低、息诉率低

[1]”。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弱化了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作用。 
为了破解上述问题，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18 条第 2 款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

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行政案件。”在

法律层面为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提供了方向指引，我国各地方由此积极探索，发展了“异议交叉管

辖”“相对集中管辖”“提级管辖”以及“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等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司

法化的难题，但是由于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本身尚存在不完善之处，使得改革发展进入瓶颈期。2024 年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深

化行政案件级别管辖、集中管辖、异地管辖改革”，为跨区域管辖制度的完善指明了方向。因此，本文结

合各地方就跨区域管辖开展的司法实践，分析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存在的现实困境，探寻完善路径。 

2.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的历史发展和主要模式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0 年发布《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后，

各级地方开始积极探索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的发展模式，主要形成了四种模式，并且得到了一定的

积极效果。 
(一)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的历史发展 
针对传统的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高度重合，地方司法化日益严峻的问题。各地开始积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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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缓解行政干预司法的管辖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完善了提级管辖制度，确立由中级人民法

院负责审理部分原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随后，浙江省作为先行者开始试点，在取得一定的

积极效果之后，海南、广东等地也加入到试点的队伍当中。然而这次试点所涵盖的行政案件数量不多，

总体上试点成果并不理想，绝大数的案件并没有提到中院，不过作为第一批的试点仍然为后来的模式探

索提供了借鉴[2]。 
浙江省高院于 2002 年试行异地交叉管辖模式，该模式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法院的认可，为了方便推

广，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两批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的发展与完善。2008 年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原有的内容再次完善，基层

人民法院的管辖权被进一步限缩，几乎完全交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进一步肯定了异地交叉关系模式的

作用。 
在各种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探索成果的基础上，2014 年《行政诉讼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跨区

域管辖制度，这一立法为跨区域管辖制度进一步提供了发展和完善的空间。在此立法指引下，各地纷纷

开启探索的新高潮，涌现出一系列跨区域管辖制度的新模式。 
(二) 行政诉讼法跨区域管辖模式 
各级结合自身的审判情况和审判能力，探索出形态各异的实践新样式，总的来说，可以将跨区域管

辖实践分为四种模式。 
1. 异地交叉管辖模式 
异地交叉管辖模式最早开始于浙江台州，后来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广，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

两种不同的样式。 
(1) 以浙江台州为代表开展的“两两结对”管辖模式。浙江台州的改革主要是基于基层法院力量薄

弱，受同级行政机关的牵制较多，单纯的提高审级又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且该地曾进行过异地管辖的实

验，取得了成功[3]。“两两结对”异地交叉管辖模式主要是指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当事人超过十人的集体

行政诉讼案件、以县级政府部门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以及原告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诉讼的案件；中级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作出由某一异地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裁定书；由实际受理的异地基层人民法院按

照一般行政案件的审理流程进行审理。 
异地交叉管辖模式减少了同级行政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牵制和影响，有利于缓解审判难的问题。但是

由于我国行政体制内干部流动大，互相熟悉，不同县区之间的施压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浙江台州改革初

期，行政机关在诉讼中败诉率为 50% [4]，然而随着交叉管辖的推进，新的行政干预力量开始滋生，败诉

率骤降至 6% [4]，甚至远低于整个浙江省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平均值。 
(2) 以河南省为代表开展的“转圈推磨”管辖模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有的异地管辖问题进

行了补充完善。所有行政诉讼案件均可适用异地管辖原则；异地法院的范围由原来的“两两结对”改为

“转圈推磨”；异地管辖的案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两三年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浙江台州的管辖模

式相比，河南省的“转圈推磨”涵盖范围广泛，交叉异地管辖不再局限于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

推广效果更为明显；管辖法院更为确定，原告无需经过中级人民法院法院裁定，可以直接向其他法院提

起诉讼；弱化了“两两结对”带来的新的行政干预[1]。 
河南省改革初期，原告胜诉率不断上升，上诉率和申诉率不断下降，从上升的趋势来看，“转圈推

磨”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从绝对值上看，2016 年的胜诉率不足 20%，胜诉率不高。由此可见，

异地交叉管辖模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行政机关的干预，但是不能完全解决司法地方化的根本性问题。 
2. 相对集中管辖模式 
相对集中管辖模式是指由几个固定的基层法院管辖该地区范围内的所有的行政诉讼案件，将不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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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行政诉讼案件的其他基层法院的行政庭撤销，充分利用现有的行政审批资源。以浙江丽水和山东济宁、

枣庄为例。 
浙江丽水人民法院于 2007 年发布了《关于试行行政诉讼案件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的意见》，以莲

都、龙泉为试点法院。2010 年发布了《关于完善行政诉讼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丽

水范围内行政诉讼案件由莲都、龙泉、松阳三个法院进行集中管辖。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或者原告

起诉时认为需要集中管辖的，报中级人民法院裁决；当事人对受理法院行使管辖权有异议或者法院不予

受理的，可以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诉讼，由中院指定管辖。改革初期，行政机关败诉率逐步上升。可以

看出，丽水管辖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管辖涉及的案件有限，随着改革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出

现败诉率下降的局面。 
2014 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后，山东济宁和山东枣庄也开始了相对集中管辖模式的探索。山东省

的集中管辖模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在济宁和枣庄选择了几个基层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各市域范

围内的行政诉讼案件，原告对负责集中管辖不满意的可以向中院提出异议，由中院重新指定。在第二个

阶段，枣庄市更为重视保障相对人的选择权，将基层法院分为两个区域，原告可以任意选择其中一个区

域内的基层人民法院。为了减少当地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的情况以及进一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枣庄市的试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实际过程中，仍有超过 80%的当事人选择当地的基层法院。 
两地关于集中管辖模式的形式差距较小，只不过枣庄市在试点中充分尊重了行政相对人的选择权，

由原告决定审理行政诉讼的法院，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效避免了管辖法院与行政机关形

成新的利益共同体，滋生新的行政干预。 
3. 提级管辖模式 
提级管辖模式是指提高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级，由上一级的人民法院进行管辖。本文以浙江省和

广东省为例介绍提级管辖模式。 
浙江省主要是将以市县级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改革实施后，行政机

关的败诉率大幅提高。浙江省全省范围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受理的行政案件占全省人民法院的 8.28%。

一审案件撤销判决率 17.42%，同比上升 6%，一审案件判决维持率 20.41%，同比下降 1.6% [3]。 
广东省的改革方式主要是将被告为县区级政府、省属行政机关、中央驻广东省局级行政机关由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管辖。改革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收到 7 例基层人民政府上诉案件，改变了行政机关不

上诉的情况，在提级管辖模式下，行政机关败诉率为 15.3%，与同期全省行政案件中行政机构败诉率相

比，高出 5.4%。改革当年成效明显，但是在改革的第二年有所反弹。 
由此可见，提级管辖对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提级管辖本身的

局限性，改革后期带来一定的麻烦。例如中级人民法院面对数量激增的行政案件，审判人员严重不足，

而且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压力也与之上升。 
4. 铁路法院集中管辖模式 
铁路法院最初是为了审理涉铁路案件而设立的，但是随着国家体制改革，国家要求铁路法院于铁路

运输企业相分离，铁路法院由独立到并入一般司法系统。2012 年正式进行铁路法院的改革，铁路法院的

职能不断减少，其原有的人员和编制大量闲置[5]。为了重新盘活铁路法院，充分利用原有的审判资源，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4 年出台了《关于开展铁路法院管辖改革工作的通知》，铁路法院集中管辖正式开始，

在此次改革试点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样式： 
一是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铁路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改革。北京四中院负责审理以北京市各区政府为被

告的行政诉讼案件。上海市三中院负责审理以上海市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部分区政府为被告的案以

及二审中含有上海市行政机关的案件。2016 年上海市又进一步扩大了三中院的审理范围。上海市三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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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市四中院都是以原有的铁路运输法院为基础改建而成，充分利用了原有的审判资源，具有积极意

义。但是由于改革跨度较大，审判数量激增带来了一定的审判压力。 
二是铁路两级法院开展的跨区域管辖。以广州省为例，由广州铁路运输基层法院和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集中一审广州省的行政诉讼案件，裁撤原有的行政审判庭，原有的人员和编制全部纳入新的铁路运输

法院。除广州之外，郑州也开展了铁路两院的跨区域管辖，但是与广州市不完全相同。 
三是铁路法院于普通中院结合构建新的行政诉讼管辖体系。原基层法院所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交由

铁路运输法院负责，不服铁路运输法院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6]。南京市的一审行政案件

由南京铁路运输法院管辖，上诉案件由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南京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一审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 8.77%，比 2015 年全市基层法院该

数值高 1.53% [7]。 

3.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 

大多数的改革试点都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改革初期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行政化的问题，有助

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是不得不看到上述模式尚存在各种各样的“痛点”。 
(一) 跨区域管辖法院尚缺乏统一的确定标准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方差异较大，要推行试点改革应当给予地方充分的自主性，因此，2014 年《行

政诉讼法》第 18 条第 2 款在其规定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是过大的自主性也就引发了实践中缺乏统一

的标准，随意性过强等问题。立足于立法目的，管辖制度的确定因当遵循便利当事人；便于法院公正独

立的行使审判权；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的原则[8]。具体如下： 
在改革试点中我们可以发现，有的地区是在其管辖范围内完全试点，有的则是选择局部试点，有的

地区仅在基层和中级法院试点，有的则扩大到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的目的是“以上一别的司法权制

约其下一级的行政权”[9]。在实际的运行中会发现，中院和高院的压力激增，影响了办案效率和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3]。不同地区模式不同，即使模式相同具体操作的样式也五花八门。有的地方将案件的审理

和执行全部交给跨区域管辖法院，裁撤原有的行政审判庭，有的保留行政审判庭协助跨区域法院完成执

行以及文书送达等程序性工作。改革形式多样本是常态，但是过于多样，会对改革本身造成大量的不确

定性，影响行政审判制度的稳定。 
(二) 跨区域管辖法院审判人员不足 
由于立案登记制度和跨区域管辖制度改革的试点，考察相关跨区域管辖法院发现，法院压力激增，

“案多人少”问题普遍存在。 
法院人员、编制调动困难。我国机构人员的编制变动需要经过同级编制委员会或者是同级党委政府

的审批，然后跨区域管辖是由司法机关主导推进实施的试点改革，尚未与党委政府部门产生联动效应。

再者跨区域管辖制度本就是为了弱化行政机关的牵制行为，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实施司法监督，由此可

知在人员调动方面不可避免遭到为难。就行政审判人员自身而言，由于文化、薪资以及离家等因素，其

调动的主观意愿也不强。改革法院和非改革法院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一个案件多但是缺乏足够的

审判人员，一个审判人员充足没有案件可审。部分跨区域法院只能从本院其他审判庭内抽调人员。 
激增的行政案件冲击现有行政审判体制的稳定性。现有改革试点下，一审行政案件分配失衡，冲击

审判力量的平衡。以提级审判为例，所有的案件上提管辖，会造成法院受案的严重失衡，尤其是中级人

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负担增大。相对集中管辖亦然，跨区域管辖法院除审理应当有自身管辖

的案件外，还有审理非跨区域管辖法院的案件。面对突增的行政案件，不仅加大了法官的审理负担，而

且对办案的质量和效率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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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区域管辖制度破坏了“两便原则” 
诉讼活动要以最小的诉讼成本尽可能地换取最大诉讼利益，行政诉讼更要如此，然而跨区域管辖制

度似乎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 
从当事人方面来说，跨区域管辖法院一般都不在原告的住所地，原告需要到异地起诉，异地起诉会

增加住宿、车程等费用，同时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对于交通不便地区而言，其所付出的成本更为高昂。

虽然目前部分法院采取在线立案的方式，但是由于技术本身不成熟，当事人的知识水平不同，掌握能力

参差不齐，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跨区域成本上升的问题。面对高昂的成本和花费的时间相比，原告可能产

生畏难心理，进而放弃诉讼。 
从司法机关角度来看，过去仅需在本区域内完成的诉讼文书送达、案件审判乃至执行等事项，如今

都需要跨区域开展。这不仅增加了送达成本，还容易导致当事人因异地诉讼成本过高而放弃起诉，致使

权利救济渠道受阻[10]；同时也加大了送达压力，因为必须确保在诉讼时效内完成送达。异地管辖也会加

大行政机构出庭应诉的难度。目前跨区域执行有两种样态，一是审判执行均有跨区域管辖法院负责，二

是跨区域管辖法院仅负责审理，执行仍然由原来的法院负责。这两种样态的弊端都很明显。就第一种而

言，跨区域执行的难度极大，在反复的执行博弈中，法院的执行成本无疑会大量攀升。就第二种而言，

本就执行难的问题不会改变，而且审判执行分离会产生新的问题。 
(四) 实质性化解争议难度进一步增大 
跨区域管辖试点之前，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同属一个行政区域，为了更好地协调发展，往往会建立

良好的沟通机制。跨区域管辖之后，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缺乏必要的联系和沟通，对于法院的判决，难

以确保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诉讼争议尚未得到实质性化解。跨区域管辖法院大多是就受理的案件仅就案

件本身进行判决，主动进行协调化解争议的少，因此在改革试点区域协调撤诉率明显下降。再者，由于

各地区在经济水平、政治发展及文化习俗上存在差异，跨区域管辖法院难以全面掌握各地具体情况。若

对涉及重大群体且应当调解的事件未能及时处理，便容易引发当地的不安定因素；而被诉行政机关若想

主动请求法院调解，也会因不熟悉法院的工作情况与流程而无所适从。这使得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难

度进一步加大，人民对司法的公信力也会随之减弱。同时，跨区域管辖还带来检察监督的难题，集中管

辖地检察院与被告地检察院之间缺乏有效协作，导致监督成本增加、监督效能下降[11]。 

4.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的完善路径 

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直接关系到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因此针对目前行政诉讼跨

区域管辖制度的困境，应当逐一给予回应。 
(一) 明确跨区域管辖法院和管辖案件的选取标准 
改革试点虽然鼓励先行先试，但是不能没有标准的乱试，否则会给改革带来不应有的混乱，因此要

制定相对统一的选取标准，规范跨区域管辖的合理实践。 
1. 明确跨区域管辖法院的选取标准 
目前跨区域管辖法院的确定上有相当大的灵活性，从基层法院到高级法院，从一般法院到专门的铁

路法院，从单一式的法院到多种法院相互结合，各种类型都有。为了确保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相对统一，

进一步细化跨区域管辖法院的选取标准，确保改革试点的科学性。 
一方面，要考察被选取法院的软实力。在确定管辖法院时，要考虑法院的业务能力，综合考虑其所

审理的案件的水平和质量，对于上诉率和改判率高的法院，要谨慎选取。对于行政相对人反响好、原告

胜诉率高的法院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考虑。同时还要考察法院内的行政审判人员的数量和专业化水平，

确保案件审理的规范化和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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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考察被选取法院的硬实力。由于跨区域管辖法院涉及到异地审理的问题，因此要充分

考虑管辖法院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便捷程度。同等条件下应当选择地理位置相对接近区域中心，交通便利

以及人口相对密集的法院，以更好地保证大多数人的便利程度。对于已经设立的便捷程度有限的跨区域

管辖法院，可以加大周边的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偏远地区的人们也能有机会进行诉讼。 
2. 明确跨区域管辖案件的选取标准 
从前述的实践模式中可以发现，对于哪些案件应当进行跨区域管辖也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形态，这不

可避免地影响到审判的质量和稳定性。对于跨区域管辖案件的选取应当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的选择权，

根据理性人的标准，行政相对人是最了解哪个法院有助于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能够节省诉讼成本的人。

除此之外，要加强对跨区域管辖法院的监督，对于应当进行跨区域管辖的案件，受理法院不能随意的推

脱或者交由其他法院进行管辖，应当尽职尽责的完成审理。此外，还可以借鉴德国经验，建立案件分流

机制，将重大复杂案件与一般案件区分处理，以减轻集中管辖法院的负担[12]。 
(二) 优化行政诉讼审判资源 
跨区域管辖改革后，大量的案件涌入试点法院，为了更好地审理大量案件，离不开数量充足的高质

量审判人员。 
在现有的审判人员队伍内部进行调动，利用现存的人员资源。由于跨区域管辖制度的实施，案件都

涌入跨区域法院，原法院的行政审判庭人员出现部分闲置，针对案件与人员之间的不适配问题，将原法

院的审判人员调至跨区域管辖法院，保持行政审判体制内部的平衡，既可以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又可

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快地发挥作用。 
要注重新鲜血液的业务能力。在调配非审判人员进入审判队伍的过程中要考察其业务能力，完善选

拔标准，吸纳高水平、高素质人才。引进审判队伍之后也要注重强化理论学习，确保审判紧跟时代发展

速度。再者要强化审判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让其在审理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同时要注重与高校等科

机构的合作，既能够确保新鲜血液的来源，又能确保更多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审判的生产力。 
(三) 建立行政审判智慧法院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司法机关也开始不断地探索信息技术融入司法的实践。

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建立智慧法院是缓解跨区域管辖与两便原则的重要举措。 
一方面通过信息技术实现“云审判”。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5G”“人工智能”

不断地走进人们的视野之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虽然技术的发展尚不完善，但是司法处在技术发

展的时代，不得不主动接受新事物的出现。在跨区域管辖制度的试点中，云审判节省了行政相对人和行

政机关出庭的成本和时间，提高了当事人的出庭率，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化解。 
另一方面将信息技术融入司法全过程。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生物信息技术的发展运用，无纸化方

式应当逐渐得到应用和推广。深圳盐田法院在 2018 年曾推出智慧法院审判流程的改革，推行案件的审判

和执行实现无纸化。利用智慧法院，立案、送达、开庭和执行都从网上进行，既实现了全过程的留痕，又

便利了当事人与法院的诉讼活动，相信不久的将来，完全可以实现全流程的线上司法。 
(四) 建立必要的管辖联动机制 
跨区域管辖制度切断了行政机关与当地司法机关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地方化的难题，

但也导致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难度增大，因此有必要重新处理好司法机关与当地行政机关之间的关

系，以及跨区域法院与当地行政机关的关系，最佳的途径是发挥好党政机关的作用，建立多机关之间的

联动机制。 
虽然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有冲突，但是他们之间并非排斥对立的，而是可以互利共

赢的。要建立两者的良性互动机制。落实白皮书制作制度。跨区域管辖法院就审理的行政案件选取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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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制作白皮书，并对案例进行分类和数据分析，同时可以在其内容上增加对行政机关的司法建议，督

促行政机关合理行使职权。召开党委主导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参与的联席会议，就行政诉讼中无法

解决的难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形成统一的化解争议的方案，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探索多元化的

纠纷解决方案。除了诉讼判决之外，要充分发挥听证、调解制度的作用，加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

对话，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在这个联动过程中，要强化监督，避免形成新的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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